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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

鲁西监察分局

关于加强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

辖区各煤矿安全监管部门、各煤矿企业：

近期，全国接连发生重庆永川区金山沟煤矿“10.31”特别重大

瓦斯爆炸事故、江西丰城发电厂“11.24”特别重大作业平台坍塌事

故、黑龙江七台河市景有煤矿“11.29”重大瓦斯爆炸事故、内蒙古

赤峰市宝马煤矿“12.3”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伤

亡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，教训极其深刻，影响

十分恶劣。

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紧急召

开多次安全生产会议：11月27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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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会议，11月 30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召开全

国煤矿事故警示教育视频会议，12月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又召开

了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。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、李

克强总理近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，通报了近期发生

的安全生产事故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

煤矿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，按照总局、省局的工

作部署，结合鲁西监察分局辖区实际，特提出以下要求，务请辖区

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、煤矿企业全力抓好落实。

一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极端严峻性，牢固树立红线

意识。近期接连发生多起事故充分暴露出一些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不

落实，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，受煤价上涨利益驱使，违法违规冒险

生产问题突出。各煤矿企业要切实从血的教训中警醒过来，认真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牢固树立

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，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

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警钟长鸣，举一反三，

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和手段狠

抓安全生产工作，切实加强和改进煤矿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杜绝安

全生产事故。

二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确保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。煤

矿企业是煤矿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。要正确摆正安全与效益的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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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超能力组织生产行为发生。各煤矿要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

律法规，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企业内部安全生产责任

制的落实，把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层层分解，真正落实到各部门、各

单位、各生产环节、各岗位和每一个从业人员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

产教育，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，树牢红线意识。及时消除事故隐

患，掌握和解决安全生产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煤矿安全

生产。

三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自查，做到不留盲区、不留死角。各煤

矿企业要对照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

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安委办明电〔2016〕13

号）要求，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自查工作，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

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做到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，绝不丢掉任何一个

盲点，绝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。一要对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开展自查，

必须进一步提高防冲意识，对照《煤矿安全规程》和有关防冲规定，

认真按照“有冲无伤、有震无灾、可防可控”和“安全产量”理念

的要求，切实做好防冲各项工作，对受冲击地压威胁严重的采掘工

作面防冲措施落实不到位或不能保证安全的，必须立即停止作业，

各矿井严禁开采孤岛工作面。二要重点对瓦斯治理工作开展自查，

近期全国发生的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均为瓦斯爆炸事故，各煤矿要切

实抓好“一通三防”工作，不折不扣地落实“先抽后采，监测监控，以

风定产”十二字方针，牢固树立瓦斯超限就是事故的理念，切实落实

瓦斯防治各项规定措施，坚决杜绝煤矿瓦斯事故。三要立即开展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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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自查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安全

生产责任要落实到岗，落实到人。四要开展机电运输管理自查。矿

井供电必须符合有关规定，井下机电设备保证完好，杜绝电气设备

失爆，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材料；五要认真对照《煤矿

安全规程》和《执行说明》开展自查，重点突出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新增条款和做出实质性修改的条款，严禁使用明令禁止和淘汰设备、

材料和工艺技术等。六要对防治水管理自查。严格落实有掘必探制

度，采掘工作前必须查明采动区域周边和上部采空区、地表水情况，

承压开采矿井是否采取了必要的防治水措施。七要对煤矿生产能力

进行自查，坚决杜绝超能力、超定员、超强度组织生产。八要对应

急救援措施进行自查，切实强化应急管理，完善应急预案，做好应

急设施的巡查和管理。

四、坚决淘汰退出落后产能，严防突击生产。深入贯彻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

7号），对于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采煤方法、工艺且无法实施技

术改造的煤矿，坚决淘汰；对已列入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方案应

淘汰退出煤矿必须按照规定时限退出，不得违规设立“过渡期”或

“回撤期”，坚决防止因违规违法突击生产引发事故。

五、立即开展全覆盖监察执法，做到严格执法、严肃追责。鲁

西监察分局将于12月5日至1月26日对辖区所有煤矿企业（包括

已经停产停工煤矿）开展安全大检查，通过随机抽查、暗查暗访等

方式，以“八查”为主要内容进行辖区煤矿全覆盖。凡是煤矿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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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并按照《山东煤矿安全监察

局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责任追究办法》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

任。

1.查煤矿超层越界。凡是煤矿存在超层越界违法开采的，要立

即停产整顿，并依法移送国土资源部门处理。

2.查煤矿复产复工验收。未严格履行验收程序和标准、未经复

产复工验收批准擅自恢复生产建设的，要立即停止生产、暂扣安全

生产许可证，全面整顿；凡被责令停产整顿的煤矿，未经批准擅自

恢复生产建设的，必须依法予以关闭。

3.查淘汰退出情况。已列入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方案应淘汰

退出煤矿仍在生产的，违规设立“过渡期”“回撤期”的，要立即停

止生产、淘汰退出，并及时公告。对确需回撤设备的，必须制定安

全技术措施，落实监管责任人，并按照管辖归属报县级以上煤矿安

全监管部门批准,防止以回撤设备名义突击生产。

4.查“六大系统”。矿井“六大系统”特别是安全监控系统、人

员位置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，要立即停产整顿。

5.查采煤工艺和方法。采用以掘代采等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采

煤方法、工艺的，要立即停产整顿。

6.查超能力生产等情况。生产煤矿未按照公告、公示生产能力

组织生产的，月产量超过核定(设计)生产能力10%的，矿井开拓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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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回采和安全煤量不平衡，采掘接续紧张，存在“剃头下山”开

采的，抽采瓦斯不达标的,要立即停产整顿。

7.查通风系统。矿井通风系统不完善、不合理，用风地点风量

不满足要求的，要立即停产整顿。

8.查安全生产投入。煤矿企业不能保证安全生产投入，存在《国

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投入监管监察工作的通

知》（煤安监监察〔2016〕20号）明确的9种情形的，要立即停产

整顿。

各煤矿企业要以超常规措施、超常规手段、超常规标准全力抓

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，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，绝

不能有丝毫松懈和侥幸心理，绝不能放过任何安全隐患。各煤矿安

全监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直接监管的各类煤矿落实安全监管责

任，对每个煤矿都要明确和落实监管人，要加大执法力度，彻查各

项制度是否完善、是否落实，彻查各大安全系统是否正常可靠，彻

查是否超能力、超强度、超定员组织生产，彻查是否存在采掘失调。

对存在重大隐患的，该处罚的坚决处罚，该停产的坚决依法责令停

产整顿，确保辖区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

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西监察分局

2016年12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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